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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米是多么平常的东西啊！它也能写一个童话故
事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读完了长篇童话《米粒芭拉》，
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想象力，只要相信奇迹，一粒米的
故事同样可以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所有的米粒都有着英雄的心和高贵的灵魂，因为它
们的使命就是变成米饭，为人类的身体提供营养和能量。
芭拉本来是阿里爷爷米坛子里一粒普通的米，她也有着
英雄的心和高贵的灵魂，但除此之外，她的身上还有一些
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疯狂的幻想和行动的勇气。于是有
一天，这一粒普通的米终于跳出米坛子成了蓝色的精灵，
得到了太阳精灵、月亮精灵、花朵精灵赠送的三枚魔法戒
指，开始了冒险的旅程。她帮助天堂里的老鼠们找回了洁
净的天堂生活，帮助一个哑巴女孩找回了自己天使般的
声音和比声音更为宝贵的爱心，战胜了鬼路坏巫师和它
的邪恶魔法，解救了中了魔法的花园、城堡、人类、动物和
米粒们，最终让善良、美好与正义的阳光普照大地。在完
成了这一切的使命之后，米粒芭拉精灵重新思考了生命
的价值与意义，她自愿回到米坛子里，成为一颗普通的米
粒，去帮助那些饥饿的人们。

在疑惑一粒米如何成为一个童话故事的主角的同
时，我也在想作者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米命中注定是要
被人吃掉的。哪怕成为了精灵的米粒。如果她真是一个善
良美好的精灵，她更不能违背自己的天命。我发现作者很
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米粒芭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冒

险之后，对于生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我现在的愿望
就是做回一粒米，完成我人生的最后历程。让一个饥饿的
小孩或者老人不再饥饿，让一位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
获得生活的力量……”于是，她是那么强烈地希望自己再
一次变回一颗普普通通的米粒。米粒芭拉对于生命意义与
价值的思考，也是作者本人的思考：一粒米营养着一个生
命，最后变成那个生命脸上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生命，
从种子到笑容就是童话呀！”米粒芭拉动情地说。作品传达
的这种忘我的精神和对生命的热爱，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米粒芭拉是一个“蓝精灵”。相信大多数读者都熟悉
蓝精灵的故事，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住着一群蓝精灵，它
们是比利时漫画家沛尤和他的夫人1958年共同创作的，
后来被反复搬上银幕，赢得了全世界大人孩子们的喜爱。
米粒芭拉虽然外形上也是一个“蓝精灵”，但她是来自泥
土的蓝色精灵，是洞庭湖边的水稻田里种出来的蓝精灵，
有着泥土的气息与芬芳。虽然作者借助了童话常见的夸
张、变形与魔法，让米粒芭拉从米坛子里跳到童话书里，

从童话书里来到人间，在平常的生活中碰到各种魔法，但
是一切的想象都离不开生活，芭拉精灵乘坐的不是飞碟
和魔法扫帚，而是一个“飞篮子”；米粒芭拉的诞生不是源
自魔法仙子的魔法，而是阿里爷爷精心培养的谷种。作品
里面表达的也是惩恶扬善、勤劳勇敢、尊老爱幼、心地善
良等传统的价值观念。

说到《米粒芭拉》，就不能不说到它的作者宋庆莲。宋
庆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作家。她的家在农村，种地是她的
工作，但幻想是她的天性。她爱幻想，爱写作，每天种地之
余，沉浸到童话的世界里，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个时
代，地道的农民作家很少了，尤其是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
学作家，有农民身份的更是少之又少。但宋庆莲却是一
位。米粒芭拉就是她辛苦种出来的童话里的精灵。它带着
泥土的芬芳和农民的质朴，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来到
了读者的面前。那么，就请翻开这本质朴的童话读一读
吧，看看一颗小米粒是如何成为一个精灵，拥有“一颗天
使的心、一颗英雄的心、一颗坚强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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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的眼中遥想大人的世界，或许和在大人的世界
遥望童年一样，都是漫长而久远的。有很多大人已经不记得
自己的童年，甚至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童年。所幸的是，还
有人记得。王勇英在这些大人中间显得有些特别：她喜欢戴
着一顶男生的小帽子，站在田野中对着太阳微笑，还喜欢和
小小的鸟儿猫儿狗儿说悄悄话。而孩子们喜欢唱歌，喜欢听
故事，喜欢诗歌，他们说，诗歌就是用最简单的字写最好听
的歌，歌里还有好多好听的故事哪！我想，孩子们会喜欢王
勇英的，因为她今年用客家话的音调，为孩子们唱了一首长
长的歌，这首歌如诗一般，映亮了旷野中那片长长的、开满
蓝绒花的白色月光。

月光中，4 本书的封面如童年记忆中最纯净绚丽的水
墨画：紫色的大树、橙色的稻田、绿色的微风和金色的萤火
虫，弄泥在色彩斑斓中穿行游荡，遇见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中喜忧参半地成长。

巴澎是弄泥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田间是青青的
禾苗，田间的小泥梗路隐在青苗中。巴澎满头雪一样的及
颈短发，在青青的禾苗之上显得更加耀眼。巴澎带着她那
一闪一闪的白发飘过一块很茂盛的芋头苗地，又飘到一片
青青的禾苗之间，然后再飘向前边的一块豆角地。……”
小说一开始，巴澎就以一种神秘的姿态从禾烟深处“飘”
来，犹如白烟深处的艾神。弄泥带着无限的惊惧与莫名的
神往看着这幅生命最初的美妙画面。而小说的最后，“巴
澎的脸慢慢被关在门板后面。‘当——’的一声，是上了
木栓的声音”——这是弄泥见到巴澎的最后一眼，仍旧是
这般神秘而缥缈的气息，但巴澎已如老树上一片枯黄的老
叶，随风飘落。弄泥用孩子特有的、聪敏透彻的眼睛，凝
视了整个飘落的过程，见证了巴澎孤寂而悲怆的一生。正
因如此，《巴澎的城》才是一本有生命的书。如果把《弄
泥的童年风景系列》 当做一棵高高的大树，《巴澎的城》
就是大树底部的那段老根，厚实、悠长，深深地扎入大地
的纵深处，再吐出一口静静的、潜藏着生死更替的密码的
沉重呼吸。作者正是用这个巨大而神秘的圆，透露着关于
命运和轮回的秘密。

而沉重的老根之上，老一辈的客家人用无私的爱浇灌
出了最纯净清澈的花朵和枝叶，这些花朵和枝叶被自由自在的山野之气缭
绕，并和传统客家民俗水乳交融地浸透在小说的每一段文字中。

“这是一个盛大的祭祀。……泥沙马路上，大人们慢行交谈着，太细人们在
人群中穿梭玩闹，一些尾随的狗也扬起尾巴蹦跳着追赶小主人。……淡红色的
阳光穿透泥沙路上扬起的淡淡尘土，那些人就好像在水雾中飘动。”

“一帮阿官儿和阿娘儿从乌龟湖的闭头坝上奔过，犹如成堆的青蛙扑通扑
通跳落水，笑声在水花中飞扬，整条大哼水都沸腾了。这个时候也是牛群来泡
水的点。它们不用主人们招呼，自己行动。”（《弄泥木瓦》）

“月光光，岭子背，鹅揩水，鸭洗菜，鸡公砻谷狗踏碓，狐狸烧火猫炒菜，送
饭送到岭子背，捡到一个花老妹，搭佢亲只嘴。”

“萤火虫，点灯笼，飞进南山斩竹筒，斩竹筒做么西，织筛箕……”（《花一样
的村谣》）

大车的生命是幸福的，在丰盈的世俗生活中，大人、小孩，甚至动物，都拥
有平等、纯净、自然的性灵。清明节的集体祭祖、五月节的纸鸢、七月节的扫
街……他们如亲朋好友般相处玩闹，对祖先和自然，敬畏感恩；对亲人，温厚亲
热；对知识，尊崇热爱，但并不死板，他们允许有人用书中的知识走向外面的世
界，也允许有人用生活的知识固守家园。——当生活突破了观念，以另一种真
实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活泼和自由。而且这些极
具客家风情的民俗总能和活泼的孩子、动物、歌谣结合在一起，让我们在热闹
之中得以窥见客家民族的精神内质，触摸到层叠的文字背后那根倔强独立的
傲骨。

另外，在随处可见的客家方言、客家村谣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客家方言以
其平和轻快的语音、乐感清晰的音调、精准形象的动词，带着一种铿锵的金石之
美渗入了我们的耳膜。王勇英作为传统的客家人，以自己的辛勤写作，在全国读
者面前展示了客家方言的准确和韵味，打破了普通话的“语言霸权”，这不得不
让我们感到另一种自由的惊喜。

王勇英在书的扉页写道：“把弄泥的成长故事说给所有向往与珍惜乡村童
年故事的那份纯净美好的人听。”这个夏天，孩子们收到了一份关于爱与成长
的珍贵礼物，但愿他们长大了也能记得：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生命也应
如夏天，干净、明澈，充满透亮的心灵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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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知道余雷很会写，那种刀光剑影的侠
客文字与她成天乐呵呵的模样及侠肝义胆的为
人十分般配，却不知她的文字还有另一番面
貌，将丰富、深远又细腻的感情如春雨般密密
编织成一个个余味无穷的故事，堪比那最温柔
的女儿心。

这么说，是因为最近读到了她创作的一组
唯美诗意的抒情童话。那一个个故事犹如叮咚
歌唱的溪流，轻快地欢跳奔走，阳光下的簇簇浪
花碎银一般泛着光芒，在你不经意间偶尔也会
溅起老高，让你一阵惊悚，倒更增添一番情趣。

你不得不感叹，余雷是个故事高手，我们读
到的每一个作品都有曲折离奇的情节。读者是
情节的俘虏，你会不由自主身陷其中，一睹为
快。比如，一条叫想想的小鱼日夜牵挂的是见到
那一阵风，为的是听他讲完那个故事。可是，风
行踪不定，即便匆匆得见，也得匆匆告别，风讲
的那个故事后来到底怎么样呢？想想每天都盼
着、想着。（《风的名字叫后来》）再比如，青蛙跳

跳鱼喜欢上了一条小红鱼，为了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情，每次都变
换不同的鞋，有时是杨树叶，有时是红枫叶，有时又是蒲公英叶。可
是有一天，他遇到了一条大黑鱼，在生命攸关的时刻，他竟然想出
了让大黑鱼做自己鞋子的念头。（《跳跳鱼的鞋》）还有最后一只野
生兔的遭遇，那爱做梦的云……你当然知道这是作家的奇思妙想，
可仍会忍不住心潮起伏，随人物的命运喜乐哀忧。这些情节的展开
也相当艺术，总有一个个疑团在前面等着，成为吸引你不断阅读的
动力。那条叫想想的小鱼，她在急切地等候谁？风给她讲了个什么
样的故事，让她如此难以割舍？故事后面是怎样的？她能再遇到去
留不定的风吗……故事一旦使读者产生这样的阅读期待，至少叙
事上已经成功了。

读完故事，合上书本，情节渐渐淡去，这时，你会发现脑中已留
下一个个鲜明的场景，有色彩，有声音，有形象，俨然美丽的童话意
境。我发现余雷似乎很是钟爱波光水影，她笔下的童话很多发生在
那个粼粼的世界。小鱼儿想想一次次跃出水面等候着那叫后来的
风；小青蛙跳跳鱼费尽心思换着新鞋想见到心爱的红色小鱼；青蛙
呱呱叫与蒲公英的邂逅也在水面之上；就连青色的翅膀告诉云朵
绿的那个承诺，也是把一封信送到大海边。这让人不得不有一个猜
测，作家是否以此隐喻着什么？是否以水的清纯明净呼唤着人性的
至真至美？这样，童话意境已经不再仅是故事发生的物理环境，更
寄托着对情思意趣的追求。

这组童话里，每一篇都塑造了丰满可感的童话形象，那些主人
公的热切向往与执著追求直抵人心。有对感情的渴望，有对自我的
追寻，有对价值的认定，有对梦想的求索，有对人性的呼唤，这些人
类的普世价值，通过童话形象的一系列遭遇，得到自然巧妙的体
现。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作家所塑造的这些童话外表都很柔
弱，无论一条鱼、一只小青蛙，还是野兔、母鸡，乃至天上的一片云，
似乎都不堪一击。于是，作家精心构思，分别让他们与一个个“大”
和“强”相遇，这是强弱极不对称的搏击。但是，在坚韧内心的支撑
下，强弱最终发生颠覆，柔弱者获得了胜利。跳跳鱼为了心爱的小
红鱼的欢欣，毅然决定以生命换取大黑鱼做自己鞋子的机会，这让
人想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母鸡哒丽身世坎坷辛酸，经历
地震，被送进养鸡场，剪去一半嘴喙，遭遇同伴欺负。即便这样，她
仍“仔细地梳理自己的羽毛”，“哒丽的每片羽毛顶端有一圈微微闪
亮的深栗色花纹，这让哒丽看上去像披了一件华贵的外套”。在坎
坷的命运面前保持一份优雅，这是怎样的一种坚定！这注定不是一
只一般的母鸡。后来，她意外地遇到芦花鸡，一起唱起古老的情歌。
谁知，她又被关进铁丝笼。这时，她产生一个念头：留下一个鸡蛋，
孵出一只小鸡。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决定磨掉屁股上的羽毛。一
根根带血的羽毛在决绝、凄婉的歌声中飘落。为了心中的信念，她
毅然毁掉自己的美丽。这是真正的高贵！作家就是运用这种几乎惊
心动魄的对比，让童话的形象不仅诉诸文字，更走进读者的心中。

这组童话给我的再一个阅读印象，是典型地显现出女性作家
的话语风格，精练的语言与细腻的描写让作品顾盼生辉。她的语言
不事奢华，都是最普通的语句，与白描的手法一道，呈现出一幅水
墨画般的格调：

想想憋不住了。
“阿——嚏！”
这个憋得太久的喷嚏重重地砸在水面上，水波像一朵硕大的

花在目瞪口呆的想想面前慢慢绽开来。
“完了，今天又没希望了。”想想沮丧地摇摇尾巴，向深水处游去。

——《风的名字叫后来》
起风了。
水面的波纹成群结队，一拨接一拨向岸边涌去。
湖岸边的杨树上落下几片树叶，边缘有些发黄的一片被水波

一荡，向湖中央飘去。就在杨树叶离开湖岸的一刹那，一只纽扣大
小的青蛙跃上了树叶。

——《跳跳鱼的鞋》
真的是简洁明快，又形象毕现。
余雷的语言节奏明快，决不拖泥带水，在描写的同时，常常交

代了情节的发展，看这段：
“小心！”跳跳鱼猛地站了起来。
“哦，知道了。”红色小鱼扭了扭尾巴，身子向下一沉，草棍从她

的头上漂走了。
跳跳鱼长出了一口气：“没有被吓着吧？”

——《跳跳鱼的鞋》
对话加上准确的动作描写，使得情景充满动感。《我来给你做

花盆》更绝，开篇即是一组对话，犹如电影中的人物对白，你来我往
几个回合，已给故事定下了基调。

我猜测，余雷是努力用最平常的语言写出生动、写出趣味、写
出想象、写出感情，就像跳跳九请求阿九的话，“告诉我怎么让眼睛
滴水”。“让眼睛滴水”，多么平常，但要真正说得出写得出，除了孩
子，成年人很难！

《风的名字叫后来》中，最后想想说，“星星听得到，他们永远都
在那里”。余雷的童话，星星肯定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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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人李姗姗的出现对西部儿童文学而言
十分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相比东部，西部儿
童文学整体发展的落后，更多的还是因为李姗姗
自我创作的风格与路数，指向了对低幼儿童本真
童年的审美再现。她真正以幼者为本位，从生活
出发，作品中的童年主体性令人耳目一新，代表了
新生的西部力量对儿童文学较高的精神认同与较
好的艺术穿透。

众多的儿童文学名家已经关注到了李姗姗的
创作。他们对其纯真的个性及其作品清澈透明的
质地有很好的评价，认为李姗姗是能够理解幼儿
并贴近他们心灵写作的作家。

在一本题为《丘奥德》的低幼故事中，李姗姗
写了一个名叫丘奥德的小孩的日常生活。故事独
立成篇，但一直围绕几个主要人物展开，包括丘奥
德，他的爸爸、妈妈、妹妹浅浅，外公、外婆，场景主
要是在家里。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就是丘奥
德自己的口吻。故事以典型的孩子思维与孩子生
活事件展开，很智趣地映现了属于低幼孩子特有
的生命主体性。

通过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幽微洞察，以及对他
们生活事件细节的原味呈现，看得出李姗姗试图
努力以文字穿透幼童本真境界的艺术冲动。这是
一个“亦低亦高”的文学创造过程。低幼生命作
为人生的初始期，其去社会化的存在形态为世间
带来了更多陌生化的审美效应。因为不遵常理或
违背常规，他们的思维与行为均是充满了创造性
的，奇趣大胆的。因为不守秩序，他们的意念通
常是唯我的。这些与成人的生活准则正好形成了
强烈的对比。所以，孩子与成人在一起，随时随
地发生的都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喜剧故事，波澜起
伏，热闹非凡。但生活本身毕竟是惯性的，事件
与细节均自然流淌在日常的河流中，产生了也便
瞬间就消失了，很快便成为了历史。事后回忆
时，打捞起来的都已经是碎片。从这个层面看，
艺术恰恰是有机丰满的。因为透过一篇文学作
品，我们能看到的却是更完整的生活，更齐整的
人生。尤其对于孩子的生活，成人往往是一笑而
过，或过目即忘，当成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他
们很快就会长大，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基于此
背景看，那些能为孩子捡拾起生活珠串的人真的
是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能低下头来静心观察
思考这一个特殊的群体。

李姗姗用文字记录了易破碎的孩子的生活。
这个过程必然会有作为成人的她的艺术升华。她
让一个个孩子的生活主体挺立了起来。但其中不
变的核心是幼童的主体性。他们自己对生活的理

解，他们表达思想与情感的方式，他们对社会化的
初始介入与本能的排斥，他们与父母深入而具体
的交往，他们日复一日地长大，他们与重大存在命
题懵懂地碰面，他们的理想，他们对未来的期
待……细细看李姗姗为我们打开的幼童生活画
卷，你会真正感受到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生
命世界，是一个值得我们用艺术技能去开发的文
学宝库。

李姗姗的语言感觉很好。她努力用孩子的口
语描摹孩子本身。多数时候，故事的展开止于生
活情境本身，自然收尾。但孩子的语体掌控久了，
也许必然会实现作家自我的情感飞跃，不满足于
童真现象的表露，而会去追求一定的文学深度。
不过这种深度的精神领地是在童年，在童年的视
野与童年的境界。这也就是前面所讲的“亦低亦
高”的具体所指。在丘奥德的故事里，确实有很多
很深刻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均发生在孩子生活的
内部，不是作者的虚构，作家不过是点亮了这些主
题。比如说关于“出生和存在”，关于“时间”、“死
亡”、“长大”。作家将孩子对这些主题的萌发与她
作为成人的凌空驾驭作了有机的融合，所以形成
了简单而深刻的文本效果。

孩子的生活并不止是游戏，不是毫无层次内
涵的玩乐。他们的视线里也有诗意，有丰满的对
于物世界与人世界的感受力。透过孩子看似无味
的行为，李姗姗也更用心地传达出了他们敏感细
腻的情绪世界：

冬天，当玻璃上出现薄薄的白雾时，我就喜欢
在上面写字。

热乎乎的手指头，划过冰冷的玻璃，出现了我
要的痕迹。隔着玻璃，我看到几只鸟在灰黄的天
空滑翔，看起来很像风筝。树叶们都消失了，大树
不得不露出光秃秃的手指。对面楼里的房间漆
黑，也许是主人不在，也许是忘记了开灯。

这段文字出自一篇题为《加工》的故事。这是
一段对孩子静态情绪的细描。它的文字意境与感
觉似乎已经跳出了儿童文学的范畴，具有一般文
学的美感含义。事实上它就产生自一个孩子的心
灵世界，只不过通常人们很少去关注，也难以想见
它的诗意审美形态。李姗姗长久沉浸于这个世
界，顺着自我对其宁静的精神体验，很顺畅地便获
得了表达的冲动与可能。

丘奥德的故事写出了温馨的家庭亲情，写出
了朴实平凡的孩子的父辈、祖父辈。故事紧贴现
实书写，真诚拥抱生活，从日常性中勘探烛照人生
的诗性美感，执著于关怀幼童的心灵成长，这种美
丽的童年情怀是最让人感动的。

“亦低亦高”的本真童年书写
□李利芳

《我是警察》以鲜明直白的题目把人带进了一个似曾熟悉又未知的警察
部落，小说没有采用炫技语言和标新立异结构，而是用传统的叙述，一章一
回，老老实实地讲述了20多年来，发生在草民街巷里警民之间的故事，用
带着厚厚道道的质朴天津话说出大都市小片儿警这种高危又神圣的职业的酸
甜苦辣，读者就跟着书中的文字层层剥开一段段扑朔迷离的故事。那些王四
婶子、李奶奶，似乎就是你每天见过、行走在天津街区小巷的熟悉面孔，她
们坐在派出所门口吃着煎饼果子，提着菜篮领着被叫做红眼儿、白眼儿的孙
辈儿去市场砍价买菜，李奶奶为了家里被偷盗的几千块钱痛不欲生，王四婶
子为不起眼的蝇头利益大打出手，必须叫来警察才能相安无事。而书中的主
人公正是“镇守”在这样一片居民区20多年的警察。岁月更迭，连他们身
上的制服都换了好几种颜色和款式，从蓝色变成白色，从橄榄绿变成今天的
深蓝，那些在他们眼里光着屁溜打闹的孩子有的开上豪华汽车，有的变成了
地痞流氓，做起坑蒙拐骗的勾当。最难忘，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他们曾经一
次次跟大西北劳教回来的失足青年周旋，用爱心感化他们，与纠集成团伙的
犯罪分子殊死搏斗。通过这本长达二十几万字的小说，让读者了解了天津，
这个现代都市普通草民平淡生活中的真实哀乐，一线民警的机智勇敢、善良
淳朴本性。

社会生活的斑斓与多元，给予每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发现和开掘自我
精神价值的空间。我们通过自己熟悉的那片天地，摸索着，找到连接时代的节
奏和脉搏。我以为，文学创作就是这样一个感知生命的过程。在信息高速流
动的现代社会，职业写作已经难以满足读者对变幻莫测社会生活的认知和审
美需求，更多特殊题材与类型写作的作品，在作家与现实生活、作家与读者之
间的不断磨合中呱呱坠地。《我是警察》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
者李永旭写出了长年与市井百姓和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历，做片警儿多年亲
身感受过失去战友的悲愤交加，与草根百姓结下深厚感情和信任，加之他对犯
罪、亲情、爱情、家庭等生活的敏锐触角，使他的创作带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
息，鲜活而生动。

小说围绕天津市某个派出所管辖地界一个少女失踪案件展开故事，一波
几折地将一系列悬疑和惊险故事由里至外、由远到近缓缓展开。由于探长李
仲平和警长史伟力从警理念的不同，致使少女秦琴自杀未遂。李仲平内心纠
结，两警察矛盾加剧。抓捕杀人在逃犯时，史伟力心软，不慎被罪犯杀害，李仲
平因失去战友，精神上承受沉重打击又被误解蒙冤。为洗刷恩人的冤情，秦琴
想帮他，可是却引出又一段疑难重案。

生活的复杂性常常令人猝不及防。被击毙罪犯的父亲老九劫持秦琴，危在
旦夕的节骨眼上，李仲平改变了宽容平和的心态，借机果断击毙几近疯狂的老
九，成功解救了秦琴，案情最终出现转机，一场情与法、生与死、正义与邪
恶的较量，在几经跌宕之后终于落下帷幕。

《我是警察》不是简单意义的公安题材小说，它着力于人性开掘，及其对事
物多面性思考，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是耐人寻味的。它让我们透过血的事实认
识到，平淡的安稳生活和社会的安定需要像李仲平和史伟力这样的好警察，而
这些警察也是既充满血性、又有着平常心的凡夫俗子，他们的牺牲精神源于高
尚的职业操守和做人良知，由此更多地触动我们的情感和心灵。它显示出阳
光与暗影的立体效果，常常直指我们的内心发问“你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这
也是一部艺术作品应该努力呈现的现实价值。当然，如何使虚构产生更强大
的感染力，如何丰富叙事作品的非经验性成分，也是像李永旭这样凭借经验写
作的作家在今后写作中应该努力研习的新课题。

小警察铸就大警魂
□惟 诚

快乐的一天（儿童画） 王思言 作


